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

任  务  书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止年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海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制

2021年2月

说 明

一、本任务书系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科研项目”）立项的主要材料，项目依托单位和负责人应根据《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实事求是填写。

二、本任务书一式3份，项目负责人、依托单位和省教育厅各留存一份。

三、项目负责人及依托单位应根据任务书中的相关内容开展研究活动，不得随意变更。有特殊情况需作变更的，由项目负责人登录“海南省高校研究项目全程管理系统”填写《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变更登记表》，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同意，报请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审核同意后，方可继续开展工作。

四、专著、论文、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“海南省教育厅项目资助”及“项目编号”（英译写法统一为“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ainan Province，project number： ”），研究成果必须与项目内容相关，不相关或未标注的不计入该项目研究成果。

一、主要研究内容

	


二、项目的考核指标

	


三、 项目负责人承诺

	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


四、项目年度计划内容及考核目标
	第

一

年

度
	

	第

二

年

度
	

	第

三

年

度
	


五、项目承担单位、合作单位任务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

	


六、参加人员及分工
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职称
	专业
	工作单位
	分工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七、项目的经费预算（万元）
	经费投入预算
	经费支出预算

	科目
	预算数
	科目
	金额

	省教育厅拨款
	1.5
	（一）直接经费
	

	依托单位配套
	1.5
	1.设备费
	

	其他
	
	(1)购置设备费
	

	
	
	(2)试制设备费
	

	
	
	(3)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
	
	
	2.材料费
	

	
	
	3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
	
	
	4.燃料动力费
	

	
	
	5.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
	
	
	6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
	
	
	7.劳务费
	

	
	
	8.专家咨询费
	

	
	
	9.其他支出
	

	
	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0.075

	合计
	3
	合计
	3


八、审核意见

	（一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（二）学校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（三）省教育厅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